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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電源重置乙節，實有誤解。由於台中站號誌機房內有多組號誌連動相關設備，若異常狀況

未明且未確認是否影響其他設備功能即重置電源，恐有發生其他難以控制狀況之虞，故該公

司經多次採取各種故障排除方式未果後，始嘗試以安全影響較小之方式進行電源重啟，確認

系統恢復正常及安全運作後，恢復全線運轉。 

二、本案台灣高鐵公司雖已於當日 06：35 以簡訊通知 63 家新聞媒體（含廣播電台），06：30 前

通知臺鐵局、臺北捷運、高雄捷運及相關客運轉乘業者，請求協助揭露高鐵停駛訊息，並直

接發送手機簡訊予採網路訂位之旅客，惟各界尚有諸多批評之處，爰本部後續將要求該公司

應即時更新車站內之旅客資訊顯示、擴大簡訊通知定期票/回數票旅客、研議利用智慧型手機

APP（T-Express）通知、檢討增列簡訊通知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俾利協助揭露營運重大變更

訊息，以提供旅客即時完整資訊，避免徒勞往返。 

三、有關高鐵停駛所涉其他運輸系統協助疏運機制，經本部初步分析，考量高鐵台北、板橋、台中

、左營等站係與臺鐵共站，另新竹、台南站則與臺鐵支線銜接，旅客可直接轉乘臺鐵，且臺

鐵運量大、車站據點完整，爰將規劃以臺鐵作為協助疏運主要運具。至桃園、嘉義站則規劃

採 2 次轉乘方式接駁，其中桃園站主要規劃由該站機場客運線接駁至桃園機場，利用機場聯

外系統協助疏運，嘉義站規劃由 BRT 接駁至臺鐵嘉義站協助疏運。 

本部後續將責成高鐵局、臺鐵局、台灣高鐵公司進一步研議協助疏運計畫及作業機制，以備

不時之需。 

（五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網路犯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19） 

黃委員就網路犯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網路內容包羅萬象，其所涉各項問題與實體社會一樣，係由政府各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針對

舉發網路不當內容，為避免民眾不諳各政府機關權責，依據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98 年 8

月 5 日第 17 次委員會議決議，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籌並委託設立「受理民眾申訴及通報

網路內容問題單一窗口」，已於 99 年 8 月 2 日上線，其功能為受理民眾在網路上遇到色情、

暴力、有害兒少身心發展等網頁內容時，可以利用「網路贏家單 e 窗口」網站或申訴信箱通報

檢舉，經後續查證後將轉給相關機關處理，可確保網路不當內容問題及違法情事能快速獲得

處理。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 100 年 11 月 11 日經貴院三讀通過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

邀集教育部、內政部（兒童局及警政署）及經濟部（工業局及商業司）召開會議研議，規劃

於 102 年 6 月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未來將能透過整合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等

網路系統資源，將能強化網路內容監理之職能。 

三、此外就網路犯罪及網路聊天室張貼涉嫌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相關內容，內政部警政署於刑

事警察局（偵九隊）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組）均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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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單位偵辦與查緝。 

四、為有效防制網路犯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 97 年 8 月 12 日提報本院治安會報，建

請「律定網路主管機關」，經研議成立跨部會「防制網路犯罪技術工作平臺」，自 97 年 11

月 28 日至 101 年 10 月 31 日共召開 16 次會議，針對網路犯罪及管理問題，研議處置方式。 

五、另為有效防制「網路詐欺」案件，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自 98 年 10 月起特與相關網路

業者共同成立「防制網路詐欺工作小組」，就安全機制、聯繫窗口、資料庫安全及查詢方式

進行研議，並促請購物平臺業者加強網站安全控管及使用者個人資料保護，以有效降低個人

資料外洩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未來將持續分析網路犯罪趨勢及犯罪手法，整合內部資源並邀

集相關單位及網路平台業者研議，共同防制網路犯罪案件發生。 

（五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第八屆第三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施字第 1020026258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20701492 號 施政方針及施

政報告質詢 6030 號） 

羅委員就核四安全等問題所提質詢，除於本（102）年 4 月 2 日貴院本會期第 6 次會議，羅委

員對本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時，由本院長及交通部葉部長匡時即席答復外，有關捷運延伸

至安坑（深坑、石碇）等問題未答部分，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捷運延伸至安坑（深坑、石碇）問題： 

(一)有關捷運延伸至安坑部分，查新北市政府辦理之「安坑線輕軌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開發

可行性研究報告書」，業經交通部本年 3 月 25 日函報行政院審查，俟可行性研究報告書

完成核定程序後，續辦理綜合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等作業。 

(二)另有關捷運延伸至深坑、石碇部分，新北市政府為提升深坑地區大眾運輸之旅次及服務

品質，短期已加強深坑地區公車運輸服務與捷運路線銜接；至該府刻正辦理之「深坑地

區設置捷運系統路線及場站初步規劃及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預計於本

年底完成，交通部將俟新北市政府提出上開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到部後，依「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循序審議。 

二、關於深坑自行車道問題： 

(一)教育部前奉行政院核定辦理「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自本年至 105 年間預

計新建自行車道 470 公里，以「串連」、「優質化」為重點工作，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

路網及路段，整合各地方自行車道系統、建構優質自行車道，完成打造臺灣環島自行車

道路網之目標。 

(二)另行政院亦責成內政部以「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計畫」透過「跨域合作」、「資源整合」

、「縫補」、「串連」等操作策略，建立跨部門資源整合平臺，協調整合交通部及教育

部等 10 部會共 21 項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共同投入示範地區之城鎮環境改造工作，以

發揮整體建設之加值綜效。 


